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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股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关于进一步改进作风的若干举措》和县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干部能力作风的若干举措>的通知》精神，按照县委“干部能力作风提升年活动”部署要求，特制定供销社进一步提升干部能力作风的工作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全面履行党组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切实机关工作作风，增强三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和企业实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工作内容
聚焦“经济发展要快、服务企业要快、为民办实事要快、信访量要降”这一工作目标，我社结合工作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突出以下七个工作举措：一是夯实“党建十信访”机制建设，高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二是推进双招双引“组团赛马”，充分扩大有效投资。三是“专班化” 开展驻企服务，营商环境得到优化。四是促进干部专业能力提升，注重德才兼备、理论结合实践。五是注重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加强优质专业人才储备。六是采取“双向选岗”推动退出现职领导干部参与重点工作。七是完善党内关怀帮扶制度。
三、工作步骤
此次进一步提升干部能力作风集中工作阶段从今年4月起，到12月底结束，而后为常态化开展。具体安排如下：
（一）动员部署阶段（4月1日—4月10日）。结合推深做实《县供销社关于贯彻省委“一改两为”大会精神暨贯彻落实县委部署“三服务”提升年工作意见》以及省委巡视和常态化的“三服务见行动”工作，明确上述七个工作举措的具体内容，聚焦巡视巡察发现的干部作风建设问题，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加强机关效能和作风建设，确保“三服务提升年”取得实在成效。
（二）集中开展阶段（4月11日—8月31日）。结合“三服务提升年”工作部署，落实领导接访、带案下访等工作机制；招商小组充分开展“双招双引”工作，接受县双招双引工作领导小组检查监督；结合“新春访万企，助力解难题”专项行动，供销社专班化进驻黄山市强峰铝业有限公司开展驻企服务工作；拟定供销社《新时代基层干部主题培训行动计划》并贯彻执行，组织年轻干部积极参加主题学习、主题实践活动；推荐退任党员领导干部当任企业党建指导员，提升非公党建工作水平；保障干部待遇，充分发挥工会、妇联等组织作用，积极做好节日慰问关怀。党组对干部能力作风提升专项行动全程督促，建立成效和问题台账，分类施策、靶向纠治。
（三）监督检查、整改落实阶段（9月1日—9月30日）。结合社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随机开展干部工作动态检查，了解政治理论学习、岗位职责履行、“三服务”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工作中是否存在不良信访舆论问题，对发现的问题列出清单，持续加大力度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协调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社党组对整改情况进行备案。
（四）阶段总结（10月1日—12月底）。总结提炼专项行动中存在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长效工作机制贯彻落实，同时持续关注干部能力作风建设，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思想指引，切实提升“三服务”工作能力和水平。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供销社党组全面履行对干部能力作风提升工作的监督检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放管服改革，确保三服务工作不走过场，不留死角，全面清除工作作风中的顽瘴痼疾。
（二）强化标本兼治。坚持边做边改、立行立改，干部职工对能力作风提升专项工作暴露出来的问题建立清单，深入分析责任落实、监督管理、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举一反三，加强整改，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管理漏洞。对存在的共性问题，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建立完善防止问题发生和反弹的长效机制，把务求阶段性成效和形成长效机制有机统一起来。
（三）强化群众监督。注重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开展前，要利用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主动回应群众关切，提供干部职工监督联系方式。开展中，主动征求群众和企业意见，推动专项工作见效。开展后，及时向社会公开专项工作成果，接受群众评价，让群众充分享有参与权、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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